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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业警示 

第一条 学校对学生所获学分每学期清理一次（休学学

生不算在内），对于学生学业成绩或选课修读的学分没有达

到规定要求的，给予学业警示或退学学籍处理。 

第二条 学业警示包括预警和试读，学院负责审核、处

理，通知学生本人，督促学生向其家长报告，做好备案记录。

学院建立帮扶机制，对受到学业警示的学生进行学习指导和

帮扶教育。 

第三条 对于每学期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如下情况之

一者，进行预警学业警示： 

（一）学生所选课程考核不及格累计达到 2门的； 



（二）在校学习的学生，截至第 4周末（或学校规定的选

课截止时间），单学期选课修读总学分未达到该学期教学计划

总学分的 80%的。 

第四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试读学业警示： 

（一）相连两个学期未能获得该专业教学计划相连两个

学期应修学分的 2/3 的； 

（二）在规定学制的第二、第三学年度学分清理时，未

能获得该专业教学计划累计应修学分的 3/4 的； 

第五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退学： 

（一）相连两个学期未能获得该专业教学计划相连两个

学期应修学分的 1/2 的，在规定学制的第二、第三学年度学

分清理时，未能获得该专业教学计划累计应修学分的 2/3 的。  

（二）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三）休学、保留学籍期满，超过学校规定的注册期限

两周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审查不合格的，或经调查核

实，确认舞弊造假相关材料骗取复学资格的； 

（四）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

能继续在校学习的； 

（五）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或一学期内累计超过两周未参

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六）超过两周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第二章  学业帮扶 



 第六条 学业帮扶机制 

学业帮扶机制是学院采取针对性措施对被警示学生的

学业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指导以及帮扶的制度。 

第七条 帮扶措施 

针对学业困难学生，实行分类帮扶和“一人一策”动态

管理，精准开展帮扶，帮扶措施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措施： 

（一）分析根源、引导帮扶。辅导员要分析学生出现学

业困难的原因，掌握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思想政治状况，有

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处理好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学习生活、

择业交友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二）专业指引、导学帮扶。班主任做好学业指导，帮

助学生熟知专业前景与专业发展，树立专业思维，增强专业

认同感；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激发内在学习动力；指导

学生制定学业规划，合理安排学习进程，合理选课。 

（三）实时反馈、课程帮扶。任课教师要承担课程学习

指导的主要责任，及时通报学生出勤、作业完成或阶段测试

情况；组织开展课程辅导答疑；建立有效沟通渠道，使学生

在课程学习中遇到问题时能够方便地寻求帮助。 

（四）朋辈互助、结对帮扶。学院组织品学兼优的学生

对受警示学生进行结对帮扶，积极发挥成绩优秀学生的朋辈

志愿帮扶作用,以互助扬学风，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五）协同育人、合力帮扶。辅导员、班主任和任课教

师要加强沟通，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帮

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实现协同育人、合力帮扶。 

（六）定期反馈、评估帮扶。学院在学期初要对帮扶工

作成效进行分析总结，根据帮扶对象的学习成效提出后续处

理意见。对于没有进步的学生，学院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让其

申请休学、转专业、自动退学等初步处理意见。 

（七）重点关注，爱心帮扶。根据立卡分类，有重点地

关注学生的情况，仔细分析其帮扶学业问题根源，可以考虑

学习、思想或者经济条件等各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一

对一”帮扶措施。多方帮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跟踪学习进

度，落实学习效果。在具体帮扶工作中要讲究方式方法，及

时建立家校联系，取得家长家庭的帮扶支持。 工作中既要

体现人文关怀，同时还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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